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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
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這種現象從 1945 年一直持續到 1993 年，而分別在 1993、1994、
1995 年修訂的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和過去幾次
修訂的課程標準有明顯差異。1993-1995 年所修訂的課程標準，歷史課
程較此前各版課程標準更強調歷史學本身的意涵，且較具世界觀，不再
以狹隘的民族主義史觀為中心，雖然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
的內涵繼續存在（而且也必須存在）。這種同時強調民族精神教育和以
歷史學為中心的教學目標，應是符合當前世界歷史教育趨勢的。 

從 1945 年到 2000 年的 55 年間，臺灣的歷史課程標準曾多次修訂，
歷史教科書亦多次改寫。本文以較宏觀的眼光，勾勒 55 年來臺灣歷史
教育和歷史教科書的大略面貌，為關心此一論題的學者提供一個鳥瞰式
的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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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45 to 1993,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autonomy were the two themes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tressed in history education and history 
textbooks. For nearly fifty years, this policy remained unchanged because of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tical needs. Since 1993,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hange the history curriculum. First implemented from 1993 to 
1995，the new curriculum covers a variety of  topics and introduces a global 
perspective. Although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autonomy are still heavily 
stressed in the new history textbooks, they are accompanied by a host of  
other topics elucidating the uniquenes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this 
article, I examine recent changes in Taiwanese history education by compar-
ing various curriculum debates from 1945 t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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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歷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任何一個國家在形塑
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時，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所扮演的角色，都是
無可取代的。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
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和一般民主國家略有所異，特別在民族精
神教育方面，歷史課程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因而形成比較特別的歷
史課程和教科書，應該是可以被理解的。 

從 1945年到 2000年的 55年間，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曾多次修訂，修
訂的因素甚多，有時是因為歷史研究的新成果或教育需求，有時則基於
現實政治的考量。有關臺灣地區中、小學歷史教育與課程問題，論著甚
多，本文並不打算巨細靡遺地討論所有和歷史教育相關的種種細節1，
而以較宏觀的眼光，勾勒 55 年來臺灣歷史教育和歷史教科書的大略面
貌，希望可以為關心此一論題的學者，提供一幅鳥瞰式的圖象2。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歸屬中華民國統治，一方面展開
去日本化的教育與宣導，另一方面則加強中國化／內地化的政策，不論
在文宣或教育內容，都以中國化／內地化為依歸，因此，歷史、地理和
語文教育成為官方掌控意識形態的重要憑依，尤其是歷史教育更是形塑
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環。在 1987 年臺灣地區解嚴以前，臺灣的歷史

                                                 
1 事實上在一篇小文章中討論所有相關問題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我本身並非歷史
教育專家，有許多前輩在這方面有很好的成績，如王仲孚、張元教授對高中歷
史教學的研究；李國祁、林麗月教授對國中歷史教材的努力；王芝芝、周樑
楷、蒲慕州教授對世界史教學的提倡；吳文星、黃秀政教授對臺灣史教學的用
心；徐雪霞教授對國（初）中、小歷史教科書的探討；他們有的是課程標準的
訂定者，有的是教科書的撰寫者，有的是教科書的審查者，有的在大學講授歷
史科教材教法課程，有的長期研究中、小學歷史教育，可謂費心盡力，他們才
是真正的歷史教育專家；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前輩們的論著對我幫助甚大，
在此特致謝悃。我雖然曾參與過與歷史教育和教科書相關的部分工作，但投入
心力不多，亦未深入研究歷史教育的相關論題，但正因如此，或許可以用比較
客觀的角度省察歷史教育的種種問題。這些觀察當然難免帶有個人的主觀偏
見，雖然我已儘量避免，而本文的分析亦不一定至當歸一。 
2 巧合的是在我蒐集資料準備撰寫本文時，新史學雜誌社和中國近代史學會分別
舉辦了有關歷史教學的學術研討會；新史學雜誌社主辦的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
學座談會” 於 2000 年 9 月 9 日舉行；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的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
教育學術研討會” 於 2000 年 11 月 17-18 日舉行；兩次會議所發表的論文和座談記
錄，對本文的寫作幫助甚大。“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 論文在本文引
用時分別注明，新史學雜誌社主辦的 2000；有興趣的讀者可一併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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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基本上以中國為主體，在敘述中國歷史時慣常以 “我國” 稱之，
使得學習者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認同 “中國” 為 “我國”。這種現象從
1945 年以來長期維持，直到 1993 年新修訂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才稍稍
改變3。1987 年臺灣地區宣布解除戒嚴，政治上的禁忌解除，文化思想
亦朝多元化發展，歷史教育因此有機會重新思考國家立場主體性的問
題，部分學者更提出本土歷史的重要性，這些反思不論在歷史研究或歷
史教學上，都開啟了新的思維。 

在歷史教育形塑國家主體性的年代（1945-1985），臺灣的歷史教育
主要包括兩個範疇，即中國史與外國史，雖然 1980 年代以後，外國史
為世界史所替代，但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即在小學／國中（初
中）／高中各階段的歷史教育，一律以中國史和外國史（世界史）為內
容，臺灣史則穿插於中國史的三個時期： 明末清初、1894 年的甲午戰
爭前後、及 1945 年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簡單地說，這個時期臺灣的
歷史教育並沒有獨立／完整的臺灣史，這在當今世界各國歷史教育中是
比較特殊的，因為很少有國家不教本鄉本土的歷史，但在形塑國家主體
性的年代，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只講授片斷的、零碎的臺灣史知識。這種
現象的改變，主要關鍵在於 1994 年教育部所修訂的國中課程標準，明
訂國民中學一年級學生必須學習 “認識臺灣” 課程，這個課程的內容分
為地理、歷史與社會篇4，依據課程標準所編寫的教科書在 1995 年開始
進行，1997年 9月試用。但在編寫過程中，卻引起學術界熱烈的討論。 

 

二、 從認識臺灣課程談起 

臺灣的中、小學教科書，大體有兩種編寫模式： 

（一）國定本／統編本：由政府訂定課程標準，邀請學者專家和教師
編寫，由政府統一編輯，統一發行，全國只有一個版本，自 1950 年代
起，這類教科書大部分由國立編譯館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並統一
發行5。 

（二）審訂本：即一綱多本，由民間出版社依據教育部頒布的 “課程
標準” 編輯，然後送教育部委託的審查委員會（國中、高中部分由國立

                                                 
3 有關 1993-1995 年之間，臺灣中、小學課程標準的重新修訂，請參閱本文第三
節 “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 
4 教育部 1994：133-198。 
5 王仲孚 2000b；歐用生、楊慧文 1998：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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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館負責，國小部分由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負責）審查6，通過後取
得執照始得發行。 

臺灣的教科書在英文、數理和藝能科方面開放較早7，如高中教科書
在 1970 年代即已出現英文、數理、藝能科的審訂本教科書（即所謂一
綱多本的教科書），但在國文、社會科（地理、歷史、公民）方面，則
遲至 1990 年代才漸次開放，如小學課本在 1996 年始開放審訂本教科
書，目前社會科有 6 個版本8; 國中部分雖然於 2000 年開放，但歷史教
科書並未有民間版本，仍使用國立編譯館的國定本。這個國定本是
1995-1999 年間編成，依據 1994 年版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9，其中
歷史課程包括兩個部分，一年級學習《認識臺灣（歷史篇）》；二年級學
習《歷史》，歷史部分包括中國史和世界史。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臺
灣史部分特別訂出 “認識臺灣（歷史篇）” 的科目，感覺似乎不是歷史
課，真正的歷史課程是中國史和世界史。 

由於歷史解釋與政權的合法性息息相關，傳統中國史學對歷史解釋
形成一種特殊的正統論10，所以在 1945年以後，臺灣的歷史教學和歷史
教科書，因新的歷史學研究成果或政治局勢的改變，歷史課程綱要曾歷
經多次修訂11。 

在形塑國家意識方面，臺灣的歷史教學和歷史教科書長久以來扮演
了重要角色，問題在於政府當局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什麼？眾所周
知，臺灣官方的意識形態，最初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中國，亦即以臺

                                                 
6 國立編譯館和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於 2000 年併入新成立的教育研究院。 
7 國小教科書在 1996 年以前，國中教科書在 2000 年以前，全部為國定本，高中
在英文、數理、藝能科教科書一向採審訂本；國文、歷史、地理教科書則在 
1999 年開放審訂本。 
8 1995 年開始審查的民間版教科書，依據 1993 年所訂定的《國民小學課程標
準》，於 1995-2001 年間審查，截至 2001 年 7 月，已全部審查完 12 冊教科書
（即 1 年級至 6 年級）；出版社會科教科書的書局計有5家民間出版社及 1 家官
方機構（國立編譯館），資料如下：牛頓出版公司 1995-2000；南一書局 1995-
2001；康軒文教事業公司  1995-2001；新學友書店  1995-2001；翰林出版社 
1995-2001；國立編譯館 1995-2001。 
9 教育部 1993b：147-154，217-229。 
10 正統論的思想淵源深長，中國正統論的思想主要有二：一是春秋公羊學的大
一統觀念，一是五德終始說的理論，前者和孔子的正名主義有關，後者來自鄒
衍的陰陽五行學說；而正統論的主要目的是解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本文不擬
費心討論此一論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陳芳明 1976；陳芳明 1972；胡昌智 
1980；雷家驥 1990；饒宗頤 1979；趙令陽 1977。 
11 這些修訂將在本文第三節 “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 中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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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為中國的代表。這種意識形態不論其現實面如何，在 1980 年代以
前，基本上是政府官方所堅持的。歷史教育既為形塑國家意識的一環，
那麼，以臺灣代表中國，把 “中國” 歷史當成 “我國” 歷史，便被視為天
經地義12。事實上，臺灣從 1945 到 1983 年的教科書課程標準，都是以 
“我國” 稱呼 “中國”，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可謂旗幟鮮明。以歷史作為民
族、國家、族群或地區認同的基礎由來已久，西方自文藝復興
（Renaissance）時期的方言（國語）文學，到啟蒙時代（Enlighten-

ment）近代國家觀念的興起，歷史是形塑國家意識的重要工具13，因而
西歐國家以歷史為國民基礎教育的重要環節，在學校教育中加入 “歷史
學科”， “歷史” 的地位始逐漸突顯。 

西歐地區在國家意識興起後，許多國家開始認識到歷史是形塑國家
認同的重要工具，除了在大學設立歷史研究所，從事歷史相關領域的研
究之外，也在各級學校中講授歷史課程14。這種以建立共同 “歷史意識” 
形塑國家主體性的方式，不僅是西歐各國建立其國家意識的工具，也是
世界各國所共同採取的模式，臺灣的歷史教育亦與此相彷彿。 

問題在於臺灣歷史教育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什麼？在 1980 年代以
前，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從教育和宣導的內容來看，“中國” 顯然是唯一
的答案。但這種以現實政治為考量的方式，在 1987 年臺澎金馬地區解
嚴之後，有了急遽的轉變，其中最大的轉變是臺灣主體意識的加強，包
括在言論自由上 “臺灣獨立”（Taiwan Independence）不再成為禁忌，
1994 年修訂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也訂定了 “認識臺灣” 的必修
課程。 

1994 年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認識臺灣” 分為 “社會篇”、
“歷史篇” 與 “地理篇”15; 依據這分課程標準所編輯的教科書於 1995年開
始撰寫，1997 年春天完成課本初稿後，在該年春夏之交引發了一場學

                                                 
12 王仲孚教授在〈試論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提到「國家立場的 “主體性”，在中
學歷史教科書中的行文中，很容易表述出的是 “我國” 兩個字」；王仲孚教授在
文中舉1984年8月出版的《國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有關 “漢武帝興革” 的敘
述，在這段簡單的教材中，三次提到 “我國”，說明臺灣歷史教科書濃厚的 “國
家立場的主體性”；王仲孚 2000b：3。 
13 周惠民 2000：2-3。 
14 周惠民教授以德意志地區為例，說明從蘭克（Leopold Ranke，1975-1886）、
特萊區克（H.von Treitschke,1834-1896）以降，普魯士史學所主張的歷史主義
（Historismus），其重要內容之一即以建立共同 “歷史意識” 為民族意識的先
導，認為共同的歷史感，是民族統一的基礎；周惠民2000：6。 
15 教育部 1993b：13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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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的論辯，其中引起較大爭議的是歷史篇與社會篇16，爭論的主要焦
點是中國主體性或臺灣主體性問題。在 “認識臺灣” 教科書的爭議之
外，1997年 3月下旬有關高中歷史教科書的討論，是這一年教科書論戰
的前哨戰，引發這場論戰的主因是 1995 年 10 月，教育部修正發佈了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在這份課程標準的歷史部分，維持了中國／世界
史的架構，臺灣史僅在中國史的明末清初、甲午戰爭和 1945 年以後的
三個時期穿插出現17。1996 年 10 月受國立編譯館之邀編纂教科書的杜
正勝教授，認為這份課程標準不符合臺灣現況，而且與國中歷史課程無
法銜接，因而提出 “同心圓” 構想，主張臺灣的歷史課程架構可分為鄉
土史、臺灣史、中國史、亞洲史、世界史五個同心圓18; 但 “同心圓” 構
想並未被教育部及參與編撰會議的學者們所接受，而且 1995 年所修正
發佈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尚未實施，在法令上亦無法重新修訂新的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教育部決定依此課程標準，開放民間撰寫教科
書，於是有 1999年 9月開始使用民間版高中歷史教科書19。 

在這場歷史教科書論戰中，高中版引發的問題不大，因為後來仍依
據教育部所修訂發佈的 1995 年版《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編寫，但國中
課程的 “認識臺灣” 教科書卻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論戰。根據不完整的
統計，有關 “認識臺灣” 教科書的新聞報導超過 250則，社論 18篇，專
欄 100篇，以及臺灣流行的讀者投書 200篇20。 

“認識臺灣” 課程所引發的爭議，雖然部分基於歷史事實的敘述，但
大部分的焦點集中於歷史解釋，而這裡所謂歷史解釋又涉及 “統” 、 

                                                 
16 這次的論戰從 1997 年 5 月點燃火花，持續到該年 9 月教科書正式印行試用，
報刊、雜誌的討論文章逾 200 萬字，甚至電視臺亦舉辦辯論會，向全臺灣閱聽
人播出。 
17 教育部 1995：91-120，119-123，461-469。 
18 杜正勝教授提出各階段歷史教育應有不同的著重點，小學中低年級為第一
圈，高小一、二圈，國中二、三圈，高中二、三、 四圈，大學三、四、五圈；
杜正勝 1998：140-142。 
19 在臺灣稱這種依據同一課程標準所撰寫的教科書為 “一綱多本”，目前依據
1995年課程標準所編輯的教科書計有6種：王仲孚主編 1999-2000；王仲孚主編 
2000-2001；李東華主編 1999-2000；李東華主編 2000-2001；林能士主編 1999-
2000；林能士主編 2000-2001；陳豐祥 2000；張元 1999；李孝悌 2000b；周樑
楷 2000-2001；胡春惠主編 1999-2000；胡春惠主編 2000-2001；中國文化史和
世界文化史尚在編寫或審查中，中國文化史於 2001 年 9 月開始使用，世界文化
史於 2002 年 2 月開始使用。 
20 杜正勝 1998：158；這些資料只限於公開發行的報紙，電子媒體如電視、廣
播的評論和辯論、Call-in節目等，尚未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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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之爭，這是臺灣現實政治與歷史教育最糾結難分的部分21。簡單地
說，就是臺灣史究竟屬於鄉土史或本國史的問題，亦即前文所述國家立
場主體性的問題。 

臺灣大部分學者在討論歷史教育時，均強調其功能性與工具性，即
歷史教育的實用性。李國祁教授在其論文中，在在強調民族認同與國家
認同的重要性，可代表一般歷史學者的觀點22。在〈歷史教育的目的與
使命〉中，李國祁教授認為歷史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有二：一是對國家文
化的體認，二是鑑往知來的史學實用價值。而依據這兩個前提，李國祁
教授將歷史教育的目的歸納為四點：（一）加深受教育者對本民族本國
家文化的體認；（二）促使受教育者了解各種史事演變的規律及其因果
關係；（三）促使受教育者認清歷史上各時代所具有的特質與精神；
（四）分析史事的得失成敗，以供受教者遭遇相同情況時抉擇的參考23。
李國祁教授所強調的歷史教訓、鑑往知來等目的，與傳統中國的鑑戒史
學是一脈相承，而 1945 年以後臺灣的歷史教育，相當強調這種以史為
鑑的功能24。 

李國祁教授進一步指出，歷史教育的目的是要受教者加深其對國家
民族與文化的了解，進而產生對國家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感。所以李國祁
教授認為歷史教育具有下列四項重大任務：（一）堅定自我，激發國人

                                                 
21 其中引起最激烈討論的是1895-1945年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究竟是 “日據時期” 
或 “日治時期”，已往教科書均用 “日據時期”，但在學者論著及歷史學界的學術
研討會則較常使用 “日治時期”，部分學者認為 “日治時期” 失去國家立場的主體
性（案：就國際公法而言，1895-1941 年日本依據馬關條約實施其對臺灣的殖民
統治，就中文的用法可稱為 “日治時期”、“日本統治時期” 或 “日本殖民統治時
期”，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戰，因而 1941-1945 
年可稱之為 “日本占據臺灣時期”，即 “日據時期”）；部分學者甚至主張日本在
臺灣的建設不宜寫入教科書，因為這樣會失去民族精神教育的立場；教科書的
執筆者甚至被指為具有 “親日反華” 傾向；參考，唐祖基 1999；楊義德 1999；
吳文星教授曾說明編纂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變遷內容的意義；請參閱：吳文星 
2000；對教科書應如何看待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相關論著甚多，此處無法詳細
列舉，反對意見部分可參閱：許南村 1999；當事者意見可參考：杜正勝 1998：
137-169；至於當時討論的熱烈情形，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 1997 年 5-9 月臺灣各
大報紙。 
22 李國祁 1977；這方面的討論，李國祁教授和王仲孚教授的觀點甚具代表性，
參考：李國祁 1988；李國祁 1997；王仲孚 1995a；王仲孚 2000b：3-4。 
23 李國祁 1977：42。 
24 鑑戒史學來自孔子《春秋》，相關討論可參考：杜維運 1993：84-95；白壽彝 
1986：213-216；進一步發揮鑑戒史學功能的是司馬光《資治通鑑》，相關討論
可參閱：陳明銶 1982；王德毅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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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家愛民族的激昂情操；（二）樹立聖賢典範，以之作為世人仿效的
標準；（三）明辨是非，建立絕對的社會道德批判；（四）維護傳統，指
導思潮，使其發展方向符合國家民族的需要25。上述論點約略可以代表
臺灣歷史教育的重要面向，雖然所論內容是歷史，但實際上比較扣緊本
國史（中國史）立說26。由於以歷史為國家認同與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
環節，李國祁教授在〈論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中就清楚指出，歷史
教育必須要採用國定本（統編本）。李教授指出，注重民族精神教育的
國家，由於視歷史教育為發揚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環，故對中學歷史課本
的編寫採用國定本方式，如韓國、東歐諸國及臺灣，均採行此一方式
27。臺灣地區自 1945年後，因為重視民族精神教育，故將歷史、地理、
公民、國文等與民族精神教育有關的學科，中、小學課本均採國定本
28，直到 1996 年始有審訂本的國民小學教科書出現（包括所有小學科
目），高中的歷史、地理、公民、國文，則遲至 1999年才開放審訂本民
間版；因此，從 1995 年到 2001 年，是臺灣歷史教科書改變的關鍵年
代，特別因為 1993、1994、1995 分別發佈的小學、國中、高中課程標
準，都具絕對關鍵性29。 

問題在於同樣是國定本（統編本），為何認識臺灣教科書會引起如此
大的爭議？直接引發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的學者杜正勝教授指出：「過
去以大中國主義為主體而編撰的教科書，臺灣人宿命地忍受，不曾反抗
或抱怨，而今不過是要讓臺灣青少年認識他[們]所生活的土地的歷史和
文化，卻引來這麼大的反彈，我想只有結合過去歷史教育所塑造的意識
形態和現在臺灣政治黨派的鬥爭，才比較容易理解。」30 杜正勝教授的
論點之所以引起爭議，歸根究底是歷史學界長久以來把中國史視為 “國
史”、“本國史”31。杜正勝教授對臺灣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中國為主體表達
強烈不滿，他指出：「中國歷史悠久，臺灣的歷史教育是從五十萬年前
的 “北京人” 講起的，這麼漫長的歷史中當然不可能充斥現代中國政黨

                                                 
25 李國祁 1977：44。 
26 有關於臺灣中、小學歷史課程中外歷史所占比重，本文第三節〈臺灣歷史教
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有進一步的分析。 
27 李國祁 1993：80。 
28 杜正勝 1998：152；杜正勝教授指出 1945 年以後臺灣的歷史、地理、公民、
國文課本一定是部編，其目的即在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 
29 1993-1995 年所頒布的課程標準，和此前各次修訂的版本，有極大差異，本文
第三節 “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 有較詳細的討論。 
30 杜正勝 1998：158-160。 
31 在這次認識臺灣教科書的爭議中，許南村所編《認識臺灣教科書評析》可以
代表部分統派文化人士和學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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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子，但正如以國民黨做近現代中國史之主軸，過去五十年臺灣的歷
史教育是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作為歷史教育之主軸的。因此過去五十
年臺灣的歷史教育便充滿著大中國主義，甚至窄化成大漢沙文主義。從
小學到大學，臺灣史沒有自己的地位，只附屬於中國史系統中，在呼應
大中國主義或大漢沙文主義時，順筆提到而已。」32 所以，當教育部附
屬機構國立編譯館編撰出一本以臺灣為主體的教科書時，引起激烈的爭
議是無可避免的。 

 

三、 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 

1945 年以後，臺灣的歷史教科書一直只准用國定本33。政府為了要加強
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控制，國文、歷史、地理和公民等教科書，長久以來
均發行 “國定本”；而歷史教科書是所有國定本教科書中最受關注的科
目，被當作意識形態推廣的標準示範34。 

國定本教科書的編寫過程如下：課程標準公布後，國立編譯館成立
各科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延聘主任委員及編審委員，委員的組成包括編
譯館的編審人員、學者專家、現役教師等。編審會議由主任委員主持，
主要任務是推選各冊教科書的實際執筆人，負責教科書的撰寫。至於執
筆人人數多寡，則視實際需要而定。教科書的實際執筆人一般依據課程
標準擬訂章節綱目，經編審會議討論通過後，再進行章節內容的編寫。
章節的綱目需符合課程標準，但不必與課程標準的綱目完全一致。雖然
如此，不少執筆者為了避免麻煩或審查委員的吹毛求疵，寧願按照課程
標準去擬訂章節。 

教科書初稿完成後，編譯館影印若干分，分送各委員審查，然後擇
期開會，逐章逐節（實際上是逐頁討論，有時甚至逐句）討論，字斟句
酌，由各委員指出錯誤或不妥之處，提出修正或改進意見；為了慎重其
事，編譯館另請兩位匿名審查人再次審查初稿。初稿中如有疏失或謬

                                                 
32 杜正勝 1998：153-154；這種順筆提到的標準模式是，明朝內政與開拓一章有
一節 “鄭成功抗清與臺灣的開發”，晚清外患一章有一小節講 “甲午戰爭和臺灣
割讓”，最後便是 “復興基地的建設”，講中華民國在臺灣；杜正勝 1998： 154；
本文第三節 “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 有進一步的分析。 
33 所謂 “國定本” 係指全國只有一種教科書版本，由國家統一編撰；學者們討論
教科書問題時，有時用 “國編本”、“部編本”、“統編本”，其意均指 “國定本” 而
言。 
34 杜正勝 199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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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執筆者需依據編審會議的決定加以修正，對於有爭議的地方，執筆
者也需要仔細斟酌考慮，以決定取捨或刪改35。 

以上述方式撰寫的教科書顯然極少有執筆者個人的意見，而是編審
委員會的集體意志，故此所寫出來的教科書，內容四平八穩，但缺乏新
意和活力。下文將分別就小學、國中、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歷年修
訂版本，做一鳥瞰式的論析。 
 

（一）小學的歷史課程與教學 

1945 年後臺灣的小學課程曾歷經幾次變革36，歷史課程有時併入社會
科，有時開設獨立的歷史課程，其演變略如表 1。 

表1  國民小學社會科課程演變表37 

年代 
科目 

1948 1952 1962 1968 1975 1993 

1年級 

2年級 

常識 常識 

3年級 

4年級 

常識 常識 

社會 

5年級 

6年級 

公民 
歷史 
地理 

公民 
歷史 
地理 

歷史 
地理 

社會 

社會 社會 

從表 1 來看，臺灣在 1968 年以前，小學課程設有獨立的歷史科，
1968 年以後則併入社會科中。但無論歷史課獨立與否，小學基本上均
有歷史課程。 

在 1975 年以前，小學歷史課程不論分科或合科，都帶有 “社會控
制” 的色彩38; 這種色彩明顯表現於社會科（包括歷史課程）的教育目標
                                                 
35 王仲孚 1985：11；歐用生、楊慧文 1998：123-125；我個人曾擔任其中一次
國立編譯館國中教科書（非歷史教科書）的實際執筆者，兩年之內開了 15 次撰
寫小組會議，23 次審查會，其審慎與繁複可見一斑。 
36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歷經5次修訂，分別是1952，1962，1968，1975，1993年；
參考：教育部 1952a；教育部 1962a；教育部 1968；教育部 1975；教育部 
1993a。 
37資料來源：歐用生、楊慧文 1998：113。 
38 歐用生、楊慧文 199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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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如強調 “主義、領袖、國家”，重視 “愛護國家”、“復興民族”、
“反共抗俄” 等思想的培養39; 我們試以 1952 年和 1972 年的課程標準來
了解其中的內容。 

表2   國民小學社會科標準：1952與1975年版歷史課程教學目標40 

1952 1975 

教學目標 
1. 指導兒童明瞭民族的發展，和
文化演進的概況，激發其愛護國
家的民族的情緒，增進其發揚固
有文化的信心。 

2. 指導兒童明瞭民族獨立，民權
運用，民生改善的意義和方法，
以樹立建設國家，促進大同的信
念。 

 
教學要點 
1. 足以發揚三民主義精神，或表
揚我國固有文化。 

2. 足以激發兒童愛護國家，復興
民族的情緒。 

3. 關於共黨危害基本人權及身體
自由，破壞家庭，摧殘文教，欺
騙兒童，破壞農村及共黨集團侵
略我國等事實，應盡量設法列入
公民及歷史等科教材內。 

 

教學目標 
1. 指導兒童從歷史的演進中，明
瞭中華文化的淵源與現代生活的
關係，以培養愛民族、愛國家的
情操，發揮團結奮鬥、合作進取
的精神。 

 
中年級目標 
1. 指導兒童了解臺灣的歷史發展
經過，及近代偉人對於臺灣建設
的貢獻。 

2. 指導兒童認清臺灣為復興基
地，及其對於光復大陸的重要
性。 

 
高年級目標 
1. 指導兒童明瞭中華民國的歷史
演進及民族融合的過程，建立民
族的自尊心。 

2. 指導兒童了解中國人的智慧、
技能與德行等優越民族特性，並
建立民族自信。 

3. 指導兒童知道中華民族的傳統
道德與民族文化，願意發揚光
大。 

                                                 
39 歐用生、楊慧文 1998：115-116。 
40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52a：123；教育部 1975：153-155；表中的編號為筆者
所加，因原教學目標包括地理、公民及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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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導兒童了解我國歷代的科技
發明及重要的典章制度。 

5. 指導兒童明瞭近代世界的大勢
與中西關係的變動情形。 

6. 指導兒童敬仰 國父暨 蔣總統對
於國民革命的貢獻。。 

7. 指導兒童認識共匪暴行，明瞭
國際現勢及自由與極權兩大陣營
的對立情勢。 

8. 指導兒童認清中華文化對於世
界人類的貢獻，及中國人對於世
界應盡的責任，並建立維護世界
和平促進世界大同的理想。 

從表 2 我們可以看出兩個課程標準都同樣強調國家民族的主體性，
內容包括對傳統道德的維護、建立民族自尊心、認識共匪暴行、建設復
興基地、光復大陸、敬仰國父暨蔣總統、中華文化對於世界人類的貢獻
等，其中的意識形態可謂旗幟鮮明41。 

1975 年版的課程標準使用時間甚長，從 1975 年到 1995 年一共使用
了 20年。臺灣的教科書一般是 10年一修，這次則使用了 20年42，是比
較少見的情況；雖然意識形態不變，但 1975 年的課程標準明顯地出現
了臺灣／中國／世界的論述方式，說明此時小學的歷史課程已經注意到
鄉土史的重要性。國中部分則仍維持其以中國為主體的論述方式43。必
須討論的是，1975 年版課程標準的臺灣史教學並未被視為 “本國史”，
而只視為 “鄉土史”，這在意識形態上與 1993 年版課程標準有所不同。
因為 1993年版課程標準乃臺灣 1987年解嚴以後所訂定，在意識形態上
隱含了以臺灣為主體的思考。對臺灣現實政治不熟悉的人可能不易理
解，但稍了解臺灣現實政治發展的人，應該可以理解其間的差異性。我
們比較 1975 年版和 1993 年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就可以看出兩者
不同的地方。 

                                                 
41 臺灣小學歷史課程的內容及其教學，本文不擬在此詳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
閱下列相關論著：李緒武 1987；徐雪霞 1992；徐雪霞 1996; http://www.ntntc. 
edu.tw/~gac500/ book/540-1.htm；李永謀 1997。 
42 以課程標準訂定則為 18 年，即 1975 年到 1993 年。 
43 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下個小節 “國（初）中的歷史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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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國民小學社會科課程標準：1975 與 1993 年版歷史課程教學目標44 

1975 1993 

教學目標 
指導兒童從歷史的演進中，明瞭中
華文化的淵源與現代生活的關係，
以培養愛民族、愛國家的情操，發
揮團結奮鬥、合作進取的精神。 
 
中年級目標 
1. 指導兒童了解臺灣的歷史發展
經過，及近代偉人對於臺灣建設
的貢獻。 

2. 指導兒童認清臺灣為復興基
地，及其對於光復大陸的重要
性。 

 
高年級目標 
1. 指導兒童明瞭中華民國的歷史
演進及民族融合的過程，建立民
族的自尊心。 

2. 指導兒童了解中國人的智慧、
技能與德行等優越民族特性，並
建立民族自信。 

3. 指導兒童知道中華民族的傳統
道德與民族文化，願意發揚光
大。 

4. 指導兒童了解我國歷代的科技
發明及重要的典章制度。 

5. 指導兒童明瞭近代世界的大勢
與中西關係的變動情形。 

6. 指導兒童敬仰 國父暨 蔣總統對

教學目標 
1. 輔導兒童了解其生活環境和本
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以培養
其愛鄉土、愛社會、愛國家的情
操。 

2. 輔導兒童了解世界大勢、擴充
其視野和胸襟，以培養平等、互
助、合作的世界觀。 

 
中年級目標 
1. 了解家鄉和臺灣地區的環境和
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發
展，培養愛社會的情操。 

2. 了解不同地區政治、經濟和社
會的發展和互動，培養寬廣的胸
襟。 

 
高年級目標 
1. 了解我國的地理環境及文化傳
統，培養愛國的情操。 

2. 了解世界的地理環境、文明的
發展及人類環境面臨的問題，培
養平等、互助、合作的世界觀。 

3. 了解當前社會多元化的性，培
養多元化社會應有的態度與能
力。 

                                                 
44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75：153-155；教育部 1993a：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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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民革命的貢獻。。 
7. 指導兒童認識共匪暴行，明瞭
國際現勢及自由與極權兩大陣營
的對立情勢。 

8. 指導兒童認清中華文化對於世
界人類的貢獻，及中國人對於世
界應盡的責任，並建立維護世界
和平促進世界大同的理想。 

在 1975 年版的社會科標準中，課程總目標的第 1 項為「培養愛民
族、愛國家的情操，發揮團結奮鬥、合作進取的精神」；而且強調「中
華文化對於世界人類的貢獻」，顯示了國家立場主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
的重要性，而強調 “中華文化” 的另一層意涵即 “中國民族意識”。1993
年版則從生活環境出發，了解 “本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這裡用 “本
國的” 而非 “中華文化” 或 “中國的”，是相當重要的關鍵，亦即在意識
形態上把臺灣史當成 “本國史” 看待，而不再只是 “鄉土史” 而已。而且
1993 年版社會科課程總目標的後半段，更揭示了迥異於舊課程標準
（1948-1975）的順序，舊課程標準是 “培養愛民族、愛國家的情操”，其
實質意涵為愛 “中華” 民族、愛 “中國”；1993年的課程標準為 “以培養
其愛鄉土、愛社會、愛國家的情操”，順序是鄉土／社會／國家；明顯
看出以臺灣為主體的意涵。而 1975 年版課程標準總目標的第 4 項「指
導兒童從倫理、民主、科學的實踐過程中，了解近代世界的大勢與現代
文化的發展、激發莊敬自強、革新創造的精神」45，充分顯示了以意識
形態為主導的立場；1993年版的第 3項則是「輔導兒童了解世界大勢，
擴充其視野胸襟，以培養平等、互助、合作的世界觀」46; 去除了 1975
年版 “倫理、民主、科學、莊敬自強、革新創造” 等教條，而將培養世
界公民列為教學目標47。 

1993 年版 “國民小學社會科課程標準”，在歷史部分採取由近及遠的
方式。小學一、二年級以學校、家庭和社區史為主；三、四年級為家鄉
史（縣市鄉鎮）和臺灣史；五、六年級為中國史和世界史；這種由學

                                                 
45 教育部 1975：153。 
46 教育部 1993a：159。 
47 但教學目標並不等於實際教學成果，1993 年版的新課程才剛剛實施，需要時
間來完成；周惠民教授的論文即指出，目前臺灣實施的歷史教育，既無關乎國
家意涵，也沒有清楚的世界觀，歷史教育甚難與國家意識連結，確實指出臺灣
歷史教育的癥結所在；周惠民 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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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家庭、社區史、國史、民族史到世界史的進程，比較接近目前一般
世界各國的社會科或歷史科教學內容48。 

在 1988 年板橋模式的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開始使用以前，舟山模
式的社會科教科書內容以歷史、地理、公民為主，包括日常生活、歷
史、地理、政治領袖、思想教育、政府措施、學術文化、道德規範、自
然科學、社會組織、社會問題等，缺乏人類學、心理學的內容49。板橋
模式則擴充內容，整合了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
歷史學、地理學等人文學科，1993 年版 “國民小學社會科課程標準” 已
包含這些內容，但無形中也降低了歷史課程所占比重，引起歷史學界的
反彈。 

國民小學社會科課程的改變，一方面固然是涵蓋學門的增加，另一
方面則是解除意識形態的束縛；歐用生教授的研究指出，1993 年以前
的臺灣國民小學社會教科書包含了 6種意識形態或偏見：1. 傳統導向，
2. 反共第一，3. 國家至上，4. 領袖崇拜，5. 我族中心，6. 男性獨尊，女
性的角色和地位被刻意漠視50。 

依據 1993 年版 “國民小學社會科課程標準” 所編寫的 6 個社會科教
科書版本，對上述僵化的意識形態已有所改進，教材從兒童的實際生活
出發，以學校、家庭、社區為立足點，向外擴及家鄉、臺灣、中國、世
界51; 其中 “國家意識” 的內涵建立在具體可見的 “政治符號” 之上，強調 
“群體意識”，並加入 “環保意識”。“漢族中心”、 “男性獨尊” 的偏見已
不復見，昔往臺灣社會科教科書中意識形態的偏見亦大幅減弱52。 

有關意識形態在教科書中的地位，臺灣學術界亦出現不同的觀點，
歷史學界比較傾向歷史教育作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內涵53; 教育學界則

                                                 
48 目前許多國家均採類似方式，參考：黃炳煌等 1997：19-89；這分研究討論了
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的社會科課程（包括歷史）。 
49 歐用生、楊慧文 1998：117；歐用生 1990。 
50 歐用生、楊慧文 1998：120-122。 
51 依據1993年版課程標準所編輯的教科書，明確區別臺灣與中國，而不再使用
從前教科書較模稜兩可的 “我國”，如第7冊介紹臺灣的地理環境和開發時，即
明確使用 “臺灣”，第10冊介紹中國的地理和歷史時，亦明確使用中國大陸的地
理、氣候；而中國歷史的發展也不再寫為 “我國” 歷史的發展；請參閱：國立編
譯館 1995-2001：7/6-127，10/8-92；康軒文教事業公司 1995-2001：7/6-97，
10/6-61。 
52 歐用生、楊慧文 1998：122-123。 
53 歷史學界的觀點可以李國祁和王仲孚教授為代表，參考：李國祁 1988；李國
祁 1997；王仲孚 1995a；王仲孚 2000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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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摒除意識形態的意涵，以生活和社會整體為社會科／歷史科的內容
54; 而歷史學界對民族精神教育的內涵亦有不同觀點，有的學者主張以中
華文化為依歸；有的學者主張以臺灣為主體55; 此類涉及學術立場與現實
政治的爭辯，很難有確切的答案，未來臺灣小學歷史教育的國家立場主
體性為何，尚有待觀察。 

 

（二）國（初）中的歷史課程與教學 

由於國民小學的歷史課程有時獨立、有時併入社會科，故此無法計算所
占時數；與此相反，國中歷史課程則有較明確的時數可資統計，比較容
易看出課程的重點所在。 

國（初）中歷史教科書曾歷經 7次修訂，其中 1948年為大陸時期所
編輯之教科書，正式在臺灣編寫者計有 6次56，其中 1952年所修訂公布
的《中學課程標準》，是 1952-1993 年間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的主要
內容；但其間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國民中學的歷史課程略有修
訂（即 1967年版的《國民學中學課程標準草案》）；而以 1994年版《國
民中學課程標準》在歷史課程方面的變動最大，其中主要的關鍵是加入
臺灣史內容57。 

                                                 
54 教育學界的觀點可以歐用生和黃炳煌教授為代表，參考：歐用生、楊慧文 
1998：107-140；黃炳煌等 1997：7-18；黃炳煌教授也是板橋模式國小社會科教
科書、1996年版國立編譯館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的
召集人。 
55 主張以中華文化為依歸的代表性學者如李國祁、王仲孚教授；主張以臺灣為
主體的代表性學者如杜正勝；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第二節 “從認識臺灣課程談
起” 及第四節 “結論”。 
56 這 6 次分別是 1952，1962，1967，1972，1983，1994；1956 年版與 1952 年
版內容完全相同；參考：教育部 1952b；教育部 1956；教育部 1962b；教育部 
1967；教育部 1972；教育部 1983b；教育部 1994。目前所用為 1997-1999 年間
依據 1994 年課程標準所編輯的教科書；參考：國立編譯館 2000-2001；國立編
譯館 2000。 
57 有關臺灣國（初）中歷史課程的內容及其教學，論著甚夥，本文不擬在此詳
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下列相關論著：鄭文芳 1996；陳埩淑 1995；劉曉芬 
1991；王仲孚 1987；徐雪霞 1994；徐雪霞 1987；李慶西 1996；http://isst.edu.tw 
/s61/home1.htm；李慶西 1995；李國祁 1988；李國祁 1997；李國祁 1990；李
國祁 1996；林麗月 1997；林麗月 2000；袁筱梅 2000；吳文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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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版的初中歷史教科書為一綱多本，徐雪霞教授的研究列舉了
世界書局、中華書局、臺灣書局、正中書局等 4個版本加以分析；課本
內容為中外歷史混合編撰58。 

1952 年是臺灣官方主持國定本（統編本）教科書編撰的開始，也是
訂定歷史教學目標，成為後來沿用不替的開始59，直到 1994年版《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才有所改變；我們比較 1952 年與 1983 年版的課程標
準，即可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 

表4  國民（初級）中學課程標準：1952與1983 年版歷史課程教學目標60 

1952 1983 

1. 明瞭中華民族的演進和歷代疆
域的變遷。 

2. 明瞭我國政治制度及社會生活
的演進。 

3. 從建國悠久文化燦爛史實中，
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以啟發復
興國家責任之自覺。 

4.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的大
要，及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責
任。 

1. 使學生明瞭中華民族的演進和
歷代疆域的變遷。 
使學生就國民小學社會學科所學
基礎，進一步明瞭我國政治、社
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以期增
強其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操與團
結合作的精神。 

2. 使學生從我國悠久歷史、燦爛
文化的史實中，使學生認識民族
的傳統精神、國民的地位與責
任。 

3. 使學生明瞭世界各民族歷史的
演進、文化的發展、時代的趨
勢、以及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
責任。 

在上述教學目標中，我們發現兩者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除了
1983 年版的文字略為柔性，兩者都強調國家立場的主體性，都同樣以
民族文化為依歸，可以說是典型的民族精神教育61。 

                                                 
58 徐雪霞 1987：205，表一。 
59 徐雪霞 1987：204。 
60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52b：112；教育部 1983：91。 
61 徐雪霞 1987：204；王仲孚 1987；李國祁 1977；李國祁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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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課時數方面（參見圖 4），1952年版為本國史每周 3小時，一年
兩學期計 6 小時，外國史每周 2 小時，一年兩學期計 4 小時62; 但自
1955年起，本國史、外國史授課時數皆為一年兩學期每周 2小時，此時
期中、外歷史所占比重相同63。 

1968 年臺灣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前一年（1967）所公布的《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草案》，其中 “歷史課程標準” 的教學目標與 1952 年版相當
接近64; 但在授課時數上有所調整65，中國史與外國史比例約為 60%: 
40%，恢復了 1952年的時間支配，而與 1955年的時間支配不同；1972

年修訂的課程標準，“教學目標”、“時間支配” 和 “教材大綱” 均沒有太
大變動66; 1983 年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在 “教學目標” “時間支配” 
上與此前版本完全相同67，但在 “教材大綱” 部分略有調整68，而課程內
容則沒有太大變動69。 

                                                 
62 教育部 1952b：112。 
63 教育部 1956：112。 
64 教育部 1967：81-84。 
65 第一、二學年每周2小時，第三學年每周1小時；前三個學期講授本國史，其
餘時間講習外國史；教育部 1967：81。 
66 第一、二學年每週均二小時，第三學年每週一小時。三學年中，以前三個學
期每週二小時講習本國史，其餘時間講習外國史；教育部 1972：99-102。 
67 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上學期每週二小時，講授本國史。第二學年下學期每週
二小時，第三學年每週一小時，講授外國史；教育部 1983b：91。 
68 教育部 1983b：2-100。 
69 教育部 1983b：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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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 1952，1962，1967，1972，1983 年版的課程標準中，我們了
解除了 1955-1967 年間，中、外歷史所占比例相同外，本國史大體占
60%，外國史占 40%；符合民族精神教育和國家主體性立場的原則70。 

1994 年教育部修正發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歷史課程不論
在內容、目標、時間分配上，都有了極大的改變。就內容而言，歷史課
程分為 “認識臺灣（歷史篇）” 和 “歷史” 兩部分；其教學目標如表 5所
列。 

表5  1994年版國民中學 “認識臺灣（歷史篇）” 與 “歷史” 課程教學目標71 

歷史 認識臺灣（歷史篇） 

1. 引導學生瞭解歷史知識的本
質。 

2. 引導學生對歷史發生興趣，俾
能主動學習。 

3. 引導學生認清國家創建的艱辛
及個人的責任。 

4.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心胸並成
為具有世界觀的國民。 

1. 認識各族群先民開發臺、澎、
金、馬的史實，加強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的使命感，並培養團結
合作的精神。 

2. 認識自己生活周遭環境，培養
愛鄉愛國的情操與具有世界觀的
胸襟。 

3. 增進對臺、澎、金、馬文化資
產的瞭解，養成珍惜維護的觀
念。 

我們發現 1994 年版的歷史課程教學目標中，歷史知識的意義已經獲
得重視，而且以 “引導學生對歷史發生興趣” 為目標；特別是國家立場
的主體性和培養世界公民兩方面都獲得等量的重視，而不再僅限於以民
族精神教育為宗旨的歷史教育。在 “認識臺灣（歷史篇）” 教學目標的
第 2 項 “培養愛鄉愛國的情操與具有世界觀的胸襟”，在 “愛鄉” 與 “愛
國” 的順序上，我們發現 “愛鄉” 置於 “愛國” 之前，在中文書寫習慣上
表示 “先愛鄉再愛國”，這和前此以國家立場為主體性的教學目標有所不
同；而且在這裡也增加了培養 “具有世界觀的胸襟”，和歷史課程教學目
標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心胸並成為具有世界觀的國民”，彼此相互輝

                                                 
70  這也是歐美大部分國家歷史課程的一般現象，請參閱：林慈淑、劉靜貞 
1998；周樑楷 1998；張四德 1998；周惠民 2000：4-12。 
71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94：14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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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雖然一本《認識臺灣（歷史篇）》教科書，要做到培養世界觀恐怕
不太容易72。 

在時間分配上，臺灣史、中國史、外國史的比例為 20%: 40%: 40%
（參考圖 5）73; 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比重相等，這是和此前歷年課程標準

略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把臺灣史放到本國史計算，則本國史占 60%，
外國史占 40%，則又與前幾次的課程標準相同，這裡真正要討論的其實
是臺灣史在本國史所占比重。 

我們無法用章節或課本頁數來衡量 1994 年以前課程標準中臺灣史所
占比例，但可以明顯看出 1994 年版的課程標準是將臺灣史當作一門獨
立科目，說明以臺灣為主體性思考的臺灣史教學意涵74。 

由於 1945 年以後，臺灣歷史教育以國家立場的主體性為依歸，中華
文化、儒家思想、中華民族等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在這種強調民族精
神教育的意識形態下，“我國” 歷史等於 “中國” 歷史的觀念已經形成。
因此，當以臺灣為主體性的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出現時，所引起的論爭
是可以理解的75。1994 年修訂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不僅臺灣史獨立
                                                 
72 周惠民教授的論文就對此有所批評，參見：周惠民 2000：15-16。 
73 “認識臺灣（歷史篇）” 課程的時間支配為第一學年上、下學期每周各一節；
歷史課程的時間支配為第二學年每週二節課，講授本國史；第三學年每週二節
課，講授外國史；教育部 1994：147，217。 
74 這是本文第二節討論認識臺灣教科書論戰的由來。 
75 論爭的內容隱然與 “統”、“獨” 立場有關，相關內容請參考：杜正勝 1998：
137-169；許南村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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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科，歷史課程在目標、教材、綱要上也有很大改變，我們試比較 1983
年和 1994年版的教學目標（參閱表 6），即可了解其中所隱含的玄機。 

表6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1983與1994年版歷史課程教學目標76 

1983 1994 

1. 使學生明瞭中華民族的演進和歷
代疆域的變遷。 

2. 使學生就國民小學社會學科所學
基礎，進一步明瞭我國政治、社
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以期增
強其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操與團
結合作的精神。 

3. 使學生從我國悠久歷史、燦爛文
化的史實中，使學生認識民族的
傳統精神、國民的地位與責任。 

4. 使學生明瞭世界各民族歷史的演
進、文化的發展、時代的趨勢、以
及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責任。 

1. 引導學生瞭解歷史知識的本
質。 

2. 引導學生對歷史發生興趣，俾
能主動學習。 

3. 引導學生認清國家創建的艱辛
及個人的責任。 

4.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心胸並成
為具有世界觀的國民。 

 

我們發現 1994年版的 “教學目標”，除了第 3項 “引導學生認清國家
創建的艱辛及個人的責任”，維持國家立場的主體性之外，第 1、2、4
項目標，和 1983年版強調 “愛國家、愛民族” 的民族精神教育內涵，已
有極大的不同。從 1952 年版的 “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到 1983 年版 
“國民中學歷史課程標準”，4 項教學目標幾乎大同小異，除了文字上作
過小幅修訂外，其意涵幾乎完全相同，但 1994年版 “國民中學歷史課程
標準” 顯然有較大的改變，比較強調歷史知識的本質、引發學生學習歷
史的興趣，以及培養學生的世界觀。 

1994年版國民中學 “認識臺灣（歷史篇）” 與歷史課程標準，在教學
目標、授課時數、課程內容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改變，部分學者擔心國家
主體性立場的喪失，部分學者則認為臺灣史所占比例可再增加，以加強
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育77；但未來課程的規劃，仍須視歷史學界的共識
與臺灣現實政治的發展而定，臺灣史是否再加重比例，猶有待觀察。 

                                                 
76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83b：91；教育部 1994：217。 
77 杜正勝 1998：140-142；黃秀政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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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的歷史課程與教學 

臺灣的高中歷史課程，前後經過 5 次修訂78，但在課程內容上並沒有太
大變動，僅課程的時間分配有些微改變，實際的授課內容基本上均以中
國史和外國史為主79。 

1952 年版 “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是以後幾次課程標準的基礎，
除了 1995年版與前面 4次不同外，1952-1983年的課程標準，除了文字
上的改動，教學目標幾乎如出一轍；我們試以 1952年和 1971年版課程
標準加以比較即可了解。 

表7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1952與1971年版歷史課程教學目標80 

1952 1971 

1. 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
間之融洽與相互依存關係。 

2.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變遷的趨向，特別注
重光榮偉大的史實，以啟示復興
民族之途徑及其應有之努力。 

3.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歷
史及其相互影響。 

4. 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
際大勢，確立我國對國際應有之
態度與責任。 

1. 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
間之融合與相互依存之關係。 

2.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變遷的趨向，特別注
重光榮偉大的史實與文化的成
就，以啟示復興民族之途徑及其
應有之努力。 

3.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歷
史及其相互之影響。 

4. 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
際大勢，確立我國對國際應有之
態度與責任。 

                                                 
78 這5次修訂分別是1952，1962，1971，1983，1995；1956年版與1952年版內容
完全相同；參考：教育部 1952b；教育部 1956；教育部 1962b；教育部 1971；
教育部 1983a；教育部 1995。 
79 有關臺灣高中歷史課程的內容及其教學，論著甚夥，本文不擬在此詳述，有
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下列相關論著：王仲孚 1971；王仲孚 1995a；王仲孚 1981；
王仲孚 1995b；王仲孚 2000b；王仲孚 2000a；王仲孚 1985；李國祁 1988；周
惠民 2000；陳春梅 2000；黃秀政 2000；歐素瑛 1995.02；嚴佳芳 2000；吳瑞元 
2000；李孝悌 2000a。 
80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52b：116； 教育部 1971：73。 



 臺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251 

在表 7中，我們發現經過 20年時間，“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的教
學目標除了少數字眼的修訂外，其它地方幾乎完全沒有變動。在授課時

間上（參考圖 6），1952年版為中國史 60%，外國史 40%81；但自 1955
年以後則為中國史 50%，外國史 50%；這種情形維持到 1962年版課程
標準，再改回中國史 60%，外國史 40%82；1971 年的授課時數再度調
整，為中國史 66.7%，外國史 33.3%83；1983 年版中國史 62.5%，外國

                                                 
81 1952年版的時間分配為：自第二學年起，共四學期。第二學年每週三小時，
講授本國史；第三學年每週二小時，講授外國史（四十四年五月修正公布每週
教學時數表，第二學年改為每週二小時）；教育部 1952b：116。 
82 1962年版的時間分配如下：（1）第一、二學年，每週均二小時，為共同必
修；第三學年每週二小時，在乙表為必修，甲表為選修。（2）第一學年講授本
國史；第二學年講授外國史；第三學年講授本國文化史，以社會學科為主之學
生為必修，以自然學科為主之學生為選修。教育部 1962b：259。 
83 1971年版的時間分配如下：（1）第一、二學年，每週均二小時，為共同必
修；第三學年每週二小時，在乙表為必修。（2）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講授本國
史；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講授近代世界史；第三學年第一學期講授中國文化史；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講授西洋文化史。教育部 19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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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37.5%84，1995年版的時間分配，中國史 56.3%，外國史 43.8%85；從
中、外歷史所占比重略可看出臺灣高中歷史課程的重點所在，中國史所
占比例基本上都在 50%以上，一般情形則維持在中國史占 60%、外國
史占 40%。但課程所占比例並非高中歷史課程惟一值得關注的焦點，真
正值得討論的有下列幾點：1.高中歷史課程和國中歷史課程的重疊性；
2.1952-1983 年間的歷史課程教學目標一成不變；3.過度強調國家立場的
主體性；4.臺灣史的不受重視。 

就高中歷史課程和國中歷史課程的重疊性而言，我們試以 1972 年版
國中與 1971年版高中課程標準加以比較就可以了解。 

表8   國中1972年版與高中1971年版歷史課程教學目標86 

1972年版國中歷史課程教學目標 1971年版高中歷史課程教學目標 

1. 使學生明瞭中華民族的演進和
歷代疆域的變遷。 

 
2. 使學生明瞭我國政治制度及社
會生活的演進。 

3. 從建國悠久、文化燦爛的史實
中，使學生認識民族的傳統精
神，以啟發復興國家責任之自
覺。 

4. 使學生明瞭世界主要民族演進
的大要、時代的趨勢、及我國在
國際上的地位和責任。 

1. 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
間之融合與相互依存之關係。 

2.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變遷的趨向，特別注
重光榮偉大的史實與文化的成
就，以啟示復興民族之途徑及其
應有之努力。 

3.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歷
史及其相互之影響。 

4. 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
際大勢，確立我國對國際應有之
態度與責任。 

                                                 
84 1983年版的時間分配如下：（1）歷史部分：第一、二學年每週均授課二小
時。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講授本國史，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講授近代世
界史。（2）中國文化史部分：第三學年，每週授課二至四小時[實際上課為四
小時]。（3）西洋文化史部分：第三學年，每週授課二至四小時[實際上課為二
小時]。教育部 1983a：89，441，447。 
85 1995年版的時間分配如下：（1）歷史（本國史）：第一學年第一、第二學期
講授，每週三節。（2）世界文化（歷史篇）：第二學年講授，每週二節。
（3）第三學年每週講授三節，其中第一學期講授中國文化史，第二學期講授世
界文化史。教育部 1995：91，119，461-462。 
86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72：99；教育部 19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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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8 的對照中，我們可以看出教學目標雖有文字上的不同，但內
容與意涵並無太大差異，這一方面說明了國中和高中歷史課程的重疊
性，另一方面對教科書撰寫者而言，也很難明確劃分何者當寫入國中教
材，何者當寫入高中教材87；不僅高中教材與國中有重複，高中教材本
身也有重複，既有重複當然影響學習的效益（因為授課時數的排擠效
應），因而造成連貫性不足和整體歷史知識的缺漏。其中比較明顯的
是，本國史部分教材與中國文化史重複，世界文化史和近代世界史亦有
部分重複88。內容重複固然是國、高中歷史課程的一個大問題，教材的
銜接不良，則是國、高中歷史課程另一個大難題89。高中世界史的教學
是先講近代史，後講古代史，和國中課程的銜接並不良好。而國、高中
歷史課程之所以會產生這些問題，主要是課程標準由兩個不同的委員會
所訂定，教科書的編撰者也不同，彼此的協調不足90。 

臺灣地區的歷史課程與歷史教學，基本上採取教育學中的螺旋理
論，即各階段均講授中、外歷史，雖然在課程內容上有深淺之別，但課
程間的重複有時很難避免。以 1945-1990 年代之間而言，有關本國史
（事實上是中國史）的教學，總共有 4 次螺旋，即小學、國中、高中、
大學各一次91；1993 年以後的課程標準仍維持 3 次螺旋，即小學、國

                                                 
87 李國祁教授在〈我國中學歷史課程及教材之檢討與建議〉中指出高中歷史課
程的一些問題：「……本國歷史仍然維持以朝代興衰為中心的架構，其中綱目
與國中歷史教材大綱之綱目雷同處頗多，導致國高中歷史教材有相當的重複，
素為論者所詬病。」李國祁 1988：6。 
88 造成重複的原因是因為高中一、二年級歷史課為必修，三年級中國與世界文
化史為選修，如果一、二年級課本中不寫文化史，則不修文化史的學生，即可
能不具有基本的文化史知識，如一、二年級課本編寫文化史內容，勢必形成重
複；李國祁 1988：6；張明雄 1986。 
89 歐素瑛教授的研究指出國中與高中歷史課程在銜接性上有許多問題，包括：
重複問題、縱向與橫向聯繫性的不足、教材組織不當；歐素瑛教授在論文中提
出幾項修改的建議：（1）減少重複及次要人名、地名、年代等的出現；（2）
加強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繫；（3）改變教學方式，教師不應只是單向式的教
學，應有雙向的溝通；（4）賦與歷史解釋、說明及客觀的評價與分析；（5）
教材應適合學生的程度，為學生所需要；（6）教科書在編寫上可採單元式教
學，提高其選擇性；（7）未來實施12年國教時，可參考西方的例子，將國中與
高中歷史教科書聯編；歐素瑛 1995。 
90 有關國、高中歷史課程銜接和連貫的問題，可參考：嚴佳芳 2000；陳春梅 
2000；張明雄 1986。 
91 這段期間大學必須修習 “中國通史” 課程，1993年以後，“中國通史” 課方始改
為一般歷史課，學生可以選修校方所規定的歷史學分，但不必一定是中國史，
更不必一定是 “中國通史”，有的學校將歷史課獨立為大一歷史，和大一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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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中各一次。既然採取螺旋式教育理論，各階段歷史課程的重複當
然難以避免，問題在於究竟需要螺旋幾次才算最適當，學者們在這方面
的看法則是見仁見智92。 

就教學目標而言，從 1952 年到 1995 年幾乎一成不變，除了授課時
數和課程大綱的局部調整之外，可以說 1952 年到 1995 年之間的 40 幾
年間，高中歷史課程，套句中國俗語真的是 “換湯不換藥”，直到 1995
年版課程標準才稍稍改變這種現象93。 

臺灣史是否列入中學歷史課程，是臺灣歷史學界近十年來的新論
題，部分臺灣史學者強調以臺灣為主體思考的重要性，主張中、小學歷
史課程應加強臺灣史內容，這項主張在 1994 年版的國中課程標準已設
置 “認識臺灣（歷史篇）”，但此一課程的設置和教科書的撰寫，引發了
臺灣史無前例的教科書爭議94。事實上，在中、小學歷史課程加入臺灣
史，歷史學界基本上並沒有太多的反對意見，關鍵在於是否需要設立獨
立的臺灣史課程，或將臺灣史插入中國史課程的部分章節中；1993 年
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的社會科中，小學三、四年級修習臺灣史，五
年級中國史，六年級世界史95；1994 年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歷史
課程，一年級修習臺灣史／ “認識臺灣（歷史篇）”，二年級修習本國史
／中國史，三年級修習世界史96；可以說在課程內容上加強了臺灣史所
占比例及主體性，但 1995 年版《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的歷史課程，臺
灣史內容仍是插入中國史課程的部分章節中97。此外，將臺灣史視為鄉
土史或本國史，也是歷史學界爭論的重要焦點98；由於臺灣的現實政治

                                                                                                         
大一英文同列必修課，有的學校將歷史課放到通識課程中，因此大學的歷史學
分很難做一客觀之評量或分析。 
92 這種情形在 “九年一貫課程” 中減少為兩次，即國小和國中一次，高中一次，
這方面的討論請參閱下個小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歷史課程” 。 
93 我不敢以後見之明責備前賢，在歷次課程標準修訂或教科書改寫中，不乏我
的師長參與其中，但時代的局限性，使他們無法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訂定課程標
準或編寫教科書，我此處所論僅係現象的陳述，殊無責備前賢之意，這一點在
此特別說明。 
94 相關討論請參閱本文第二節 “從認識臺灣課程談起” 。 
95 教育部 1993a：159-172。 
96 教育部 1994：147，217。 
97 這一點是本文第二節 “從認識臺灣課程談起” 中，杜正勝教授提出同心圓理論
而未被接受的由來；有關國、高中臺灣史課程銜接和連貫的問題，可參考：陳
春梅 2000。 
98 由於臺灣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以中國史為本國史，臺灣學生對中國史的認知
顯然高於臺灣史，王明珂教授在一項針對臺灣青少年所做的社會歷史記憶調查
指出，臺灣青少年對本國史的認知場域不限於臺灣，而且對中國史的認知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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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特殊，歷史課程出現這些爭議，對身處其中的歷史學工作者而言，
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對臺灣現實政治不了解的外國學者，可能難免霧
裡看花，愈看愈花。 

1995年版 “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為歷次修訂幅度最大者，我們比
較 1983年版和 1995年版的教學目標，就可以了解其間的改變。 

表9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1983 與 1995 年版歷史課程教學目標99 

1983 1995 

1. 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
間之融合與相互依存關係。 

2.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變遷的趨向，特別注
重光榮偉大的史實與文化的成
就，以啟示復興民族之途徑及其
應有之努力。 

3.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歷
史及其相互之關係與影響。 

4. 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
際大勢，確立我國對國際應有之
態度與責任。 

1. 啟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俾能
主動學習歷史，吸取歷史經驗，
增進人文素養。 

2. 引導學生了解歷史知識的特質，
使其認清歷史變遷對時代的重要
性，以強化其思考與分析能力。 

3. 引導學生思索人我、群我的關
係，以培養學生對社會、民族、
國家的認同感和責任心。 

4.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
界觀，使能以更寬廣的角度思索
中國歷史文化在世界歷史文化中
之地位。 

在表 9中，我們看到 1983年版的 4項目標中，除了第 3項 “明瞭世
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歷史及其相互之關係與影響”，非關國家立場的主
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其餘 1，2，4項均本於民族精神教育，且強調國
家立場的主體性。1995年版教學目標則較強調歷史本身的意義，而第 3
項 “培養學生對社會、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和責任心”，是世界各國歷史
課程的一般目標100。任何國家的歷史教育都會強調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並以歷史課程培養國民的愛國心與民族認同。而 1995 年版教學目標強
調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希望學生能 “以更寬廣的角度

                                                                                                         
於臺灣史；對左鎮人、鄭成功與吳沙的認識，遠不及北京人、秦始皇或孫中
山；這項調查的對象是國中一年級與高中二年級學生；王明珂 1997；林玉体教
授在 1985 年所做的調查，結果亦相近；林玉体 1986。 
99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83a：89；教育部 1994：91。 
100 林慈淑、劉靜貞 1998；周樑楷 1998；張四德 1998；周惠民 2000： 4-12。 



256 彭明輝 

思索中國歷史文化在世界歷史文化中之地位”，就歷史教學而言，可以
說為建立開闊的胸襟邁出了一大步。 

雖然 1995 年版課程標準和從前的標準比起來，不再過度強調我族中
心，關於復興民族之類的字眼也不再出現，但這份課程標準尚未解決的
問題是國家本位為何？是以中國為本位，或以臺灣為主體的思考，不僅
是現實政治的難題，也是歷史教學的難題101。現實政治無法解決的問
題，歷史教育恐怕很難越庖代俎。 

1995年版《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和歷史相關的不僅是歷史課程，還
有世界文化（歷史篇）、中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四者的教學目標，
有的相互呼應，有的重重疊疊。 

表10   1995年版高中課程標準歷史課程教學目標102 

歷史 世界文化 
（歷史篇） 

中國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 

1. 啟發學生對歷
史的興趣，俾
能主動學習歷
史，吸取歷史
經驗，增進人
文素養。 

2. 引導學生了解
歷史知識的特
質，使其認清
歷史變遷對時
代的重要性，
以強化其思考
與分析能力。 

3. 引導學生思索

1. 明瞭近代人文
思想、政治思
潮 及 大 眾 文
化，以增進對
世界文化的認
識。 

2. 明瞭近代社會
中的種族、階
級 和 兩 性 關
係，以建立多
元文化的世界
觀。 

3. 明瞭文化的變
遷及影響，以

1. 明瞭中國文化
的 起 源 與 發
展，以及在世
界文化史上的
地位，促進學
生對中國文化
的 瞭 解 與 關
懷。 

2. 瞭解歷代重要
典 章 制 度 的
演，以及學術
思想、宗教信
仰、文學藝術
及科學技術等

1. 掌握人類思維
方式的發展，
以瞭解世界文
化 的 整 體 演
變。 

2. 重視各區域文
化的特質，以
培養文化交流
中 的 正 確 態
度。 

3. 認識文化思潮
的變遷，以增
進思考理解的
能力。 

                                                 
101 在依據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1995年版所撰寫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
有關中國史部分，課程標準明訂為中國歷史，但在教科書撰寫時，有的版本用 
“中國”，有的版本用 “我國”；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課程標準》1993年版所編
輯的國小社會教科書，則明確區別臺灣與中國，而不再使用較模稜兩可的 “我
國”；正好說明了臺灣史學界對中國史的認知各有不同觀點。 
102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95：91，119，461-462。 



 臺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257 

人我、群我的
關係，以培養
學生對社會、
民族、國家的
認同感和責任
心。 

4. 培養學生具有
開闊的胸襟及
世界觀，使能
以更寬廣的角
度思索中國歷
史文化在世界
歷史文化中之
地位。 

培養歷史的思
維方式。 

 

方面的成就，
啟發學生的文
化意識。 

3. 瞭解傳統中國
文化兼容並蓄
的精神，以及
近代中國文化
的變遷與新文
化的發展，激
發學生能主動
思考中國文化
的價值和現代
意義。 

 

 

在表 10 所揭示的教學目標中，我們發現 1995 年版顯然較此前各版
課程標準更強調歷史學本身的意涵，而且也較具世界觀，不再以狹隘的
民族主義史觀為中心，雖然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的內涵繼
續存在（而且也必須存在）103。這種以歷史學為中心的教學目標，應是
符合當前世界歷史教育趨勢的。 

雖然在 1995年版的課程標準中，仍然有兩個待解決的問題：1. 世界
史的知識不夠完整；2. 臺灣史的主體性。《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的世界
文化（歷史篇）是以近代西方為主要內容104；在世界文化史部分，雖然
顧及世界文化的各個面向，且由古到今105，但因授課時數不足106，教材
                                                 
103 這是世界各國歷史教育的共同目標，參考：周惠民 2000：4-12。 
104 “世界文化（歷史篇）” 的教材綱要有8章：（1）世界史觀與歷史的思維，
（2）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世界，（3）近代政治與社會思潮，（4）物
質材料的進步，（5）資訊傳播媒體的普及，（6）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的變
遷，（7）人文思想與文化價值，（8）世界文化的交流；教育部 1995：119-
121。從這些章節來看，明顯受到年鑑史學（Annales School）的影響，但未呈
現完整的世界史概念亦顯而易見。 
105 “世界文化史” 的教材綱要有8章，因為章名無法呈現實際內容，我將節名一
併附在各章之下：一、 “神話思維” 的時代：（一）石器時代的社會與文化，
（二）古代兩河流域和埃及的文化；二、人文思想興起：（一）兩河流域帝國
的更迭及其文化，（二）古印度文化，（三）希臘文化；三、大帝國的出現及
文化交流：（一）希臘化時代，（二）羅馬時代；四、世界三大宗教的興起及
影響：（一）早期基督教的發展，（二）拜占庭帝國的文化，（三）中古時代
前期的歐洲，（四）回教的興起與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五）佛教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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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難以深入。其次是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問題，在 1995 年版的課程
標準中，臺灣史占中國史 19 章中的 4 章107；不僅內容稍偏少，而且缺
乏主體性，學者們因而提出不同的看法108。這兩個問題在未來課程標準
修訂時，是否會有所調整，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
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更要看現實政治的發展如何。 

 

（四）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歷史課程 

1997 年教育部規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並委託
各領域規劃小組進行專案研究，開啟臺灣地區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的新頁；但九年一貫課程在臺灣學術界、教育界，甚至整個社會，卻引
起各種不同程度的回響；憂心忡忡者有之，殷殷期盼者有之；贊同者有
之，反對者有之；可謂眾聲喧嘩，莫衷一是109。在歷史相關課程中，比
較引起討論的主要有兩個部分：1. 合科與分科的爭議；2. 歷史教學應有
幾次螺旋？ 

在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中，最引起歷史學界討論和疑慮的
是歷史課程併入社會學習領域中，因而沒有獨立的歷史科目110。臺灣各

                                                                                                         
五、十一至十五世紀的社會與文化：（一）歐亞草原民族對世界文化交流的影
響，（二）東南亞地區的文化，（三）美洲的文化，（四）歐洲社會與文化的
變遷；六、近代西方文化的興起：（一）商業資本社會的形成，（二）文藝復
興與宗教改革，（三）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啟蒙運動；七、近代西方文化的發展
及其問題：（一）浪漫運動的興衰，（二）新興社會階層及其對工業文化的回
應，（三）科學主義及工業資本社會的優勢；八、當代世界文化：（一）一八
八○至一九三○年代的思潮，（二）現代化的理論與實際，（三）當今世界文
化的展望；教育部 1995：462-466。 
106 第三學年下學期，每周授課三節；教育部 1995：462。 
107 這三章分別是：（12）臺灣的開發與經營；（14）臺灣建省與乙未割讓；
（18）“臺灣經驗” 的建立；（19）臺灣社會的文化變遷；教育部 1995：94-96。 
108 杜正勝 1998：140-145，149-161。 
109 教育部所規劃的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計有7大學習領域：語文、健
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科技、綜合活動；教育部 1998：
8-9；我在這裡無法詳細交代九年一貫課程的內容，僅就歷史相關課程做一簡要
說明；對九年一貫課程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中華民國教材發展學會 1999。 
110 歷史科併入社會學習領域，來自1996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教育
改革總諮議報告書》，這分報告書對國中、小課程提出下列建議： 
積極統整課程，減少學科之開設，並避免過分強調系統嚴謹之知識架構，以落
實生活教育與學生身心發展的整體性，減少正式上課時數，減輕學生課業負
擔。增加活動課程，對於目前生活上的重要課題，如環保、倫理、道德、民
主、法治、世界觀等生活教育內容，應加以重視，並整合於各科教學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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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歷史系所主任曾為此發表連署書，強列反對取消國中歷史科課程的
做法；部分歷史學者和社會科教育專家亦持反對立場111；反對的理由大
致分為 3點：1. 歷史是一門獨立而完整的學科，不能被割裂，而且就學
術的分類而言，也沒有一種叫做社會科的學門，合科的教材無法編寫；
2. 歷史教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環節，放在 “社會學習領域” 無法彰
顯其重要性，亦無法培養國民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懷；3. 歷史在 “社會學
習領域” 中所占分量太少，以 “社會學習領域” 的 9個主題軸而言，只有
第 2個主題軸 “人與時間” 屬於歷史學，僅占 “社會學習領域” 的 1/9，
將來學生的歷史程度將大為低落。 

此外，有關歷史教學應有幾次螺旋的問題，亦為歷史學者所關心；
已往臺灣的歷史教學，以 1945-1990 年代之間而言，本國史教學總共有
4 次螺旋，即小學、國中、高中、大學各一次；1993-1995 年修訂的
中、小學課程標準仍維持 3次螺旋，即小學、國中、高中各一次；世界
史亦有 3 次螺旋，即小學、國中、高中各一次；在 “九年一貫課程” 中
則減少為 2 次，即國中、小學合為一次，高中一次。有學者認為只有 2
次螺旋不夠，特別是臺灣史課程僅在小學有，國中歷史課程只有中國史
和世界史，小學生的認知無法深入臺灣史，因此建議國中至少應有一學
期讓學生學習較完整而有系統的臺灣史112。 

                                                                                                         
中。目前國中地理、歷史、公民，可合併為社會科；理化、生物、地球科學可
合併為自然科或綜合科學。國小健康教育，亦可與自然科或其他生活教育活動
等合科。國小之團體活動、輔導活動或國中鄉土藝術活動等，應使學生落實於
生活中，不宜單獨設科教學。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38；教育部 1998 年所發布的《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即依據此項建議將課程規劃為7大學習領域；教育部 
1998：8-9；教育部  2000 年所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
要》，則確定社會學習領域的內容及實施時間表，自 2001 年至 2005 年分4年完
成；教育部 2000b：1-2，255-272。 
111 反對歷史科併入 “社會學習領域” 的歷史學者包括王仲孚、張元、吳文星等
教授；社會科教育專家李緒武教授亦持反對觀點；我此處無法詳述其內容，有
興趣的讀者請參閱下列相關論著：王仲孚主持、林淑華紀錄整理 1999；吳文星 
1999。 
112 如吳文星教授即持此類觀點，在新史學雜誌社主辦的 “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
學座談會” 中，吳文星教授表示：「新的課程標準[案：指 “九年一貫課程”]要將
現行國中一年級所實施的臺灣歷史、地理、社會放到小學五、六年級，然因涉
及學生學習心理發展、學習經驗及實際教材編寫，事實上並不可能深入而有系
統地將臺灣史地與社會作為學習的內涵，因此我們建議未來在七至九年級，至
少宜以一學期讓學生習得較完整而有系統的臺灣史。」新史學雜誌社主辦 200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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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習領域” 比較接近歷史學的是第 2個主題軸 “人與時間”，能
力指標顯示國中、小學合為一個螺旋的情形113：小學一、二年級學習住
家、學校、社區的歷史；小學三、四年級學習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
歷史（即鄉土史）；小學五、六年級學習臺灣史；國中學習中國史、世
界史，以及有關歷史意義和歷史解釋相關的內涵。“社會學習領域．人
與時間” 主題軸的能力指標試圖將歷史課程減為兩次螺旋，並將歷史學
的意義和解釋列入課程，但有學者認為並無新意114。 

“九年一貫課程” 將自 2001 年開始分年實施，預計在 2005 年全面完
成，“社會學習領域．人與時間” 主題軸能力指標對歷史教學所帶來的影
響如何，恐需待數年後方有可能進行評估。 

 

四、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
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因此與當
代世界各國的歷史教育相類。 

從 1945年到 2000年的 55年間，臺灣的歷史課程標準曾多次修訂，
歷史教科書亦多次改寫，本文以較宏觀的眼光，勾勒 55 年來臺灣歷史

                                                 
113 為了論述的方便，茲將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社會學習領
域．人與時間” 的能力指標條列於下： 
編號說明：在下列「a-b-c」編號中，a代表主題軸序號，b代表學習階段序號，c
代表流水號。第一學習階段為小學二年級結束，第二學習階段為小學四年級結
束，第三學習階段為小學六年級結束，第四學習階段為國中三年級結束。 
2-1-1了解住家及學校附近環境的歷史變遷。 
2-1-2 描述家族定居與遷徙的經過。 
2-2-1 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內涵與淵源。 
2-3-3 了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與世界的互動關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角色的不同，所做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教育部 2000a：22-23。 
114 林慈淑教授即認為 “人與時間能力指標” 似無新意，請參閱：林慈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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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歷史教書的大略面貌，為關心此一論題的學者提供一幅鳥瞰式的
圖象。 

1987 年臺灣地區解嚴之後，進入多元思考的時代，分別在 1993、
1994、1995 年修訂了國小、國中、高中的課程標準。新的課程標準與
過去顯有不同，最特別的是意識形態不再在歷史教學裡佔主導地位。但
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的內涵仍繼續維持（而且也必須維
持），因為這是世界各國歷史教育的共同目標。目前歷史課程中爭議性
較大的論題有三：（一）臺灣史的主體性，（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 的合科與分科問題，（三）中、小學歷史課程應有幾次螺旋。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問題，1993年和 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
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 年發布的 “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亦同）；1995 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
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
並不同調；但這不只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
學者間的拔河），更涉及現實政治問題，未來的發展非可逆料。有關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的合科與分科問題，歷史學界主張分科，
教育專家主張合科，未來發展尚有待觀察。而中、小學歷史課程應有幾
次螺旋的問題，學者們的觀點見仁見智，在短時間內可能很難找到至當
歸一的答案。 
 

五、 統計表 

(一) 國民中學歷史課程授課時數及所占比例 

年代 中 國 史
時數 

中 國 史
比例 

外 國 史
時數 

外 國 史
比例 

總計 

1952 6 60.0% 4 40.0% 10 

1955 4 50.0% 4 50.0% 8 

1962 4 50.0% 4 50.0% 8 

1967 6 60.0% 4 40.0% 10 

1972 6 60.0% 4 40.0% 10 

1983 6 60.0% 4 4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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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民中學歷史課程授課時數及所占比例（1994） 

1994 臺灣史 中國史 外國史 總計 

時數 2  4  4  10  

比例 20.0% 40.0% 40.0% 100.0% 

 

(三) 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授課時數及所占比例 

年代 中 國 史
時數 

中 國 史
比例 

外 國 史
時數 

外 國 史
比例 

總計 

1952 6 60.0% 4 40.0% 10 

1955 4 50.0% 4 50.0% 8 

1962 6 60.0% 4 60.0% 10 

1971 8 66.7% 4 33.3% 12 

1983 10 62.5% 6 37.5% 16 

1995 9 56.3% 7 43.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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